附件二十四 心評系統操作說明
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心評系統操作說明
一、業務承辦人以學校帳號密碼進入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心評系統/心評登錄/修改列印，進行下列作業：
  (一)各項異動作業（含外縣市介聘、退休、放棄心評資格、死亡）：若心評人員有上述情形需請業務承辦人進入系統異動，則該校心評人員資料彙整表會正確顯示本學年度異動情形，若有欲放棄心評資格者請將心評證及「高雄市鑑定評估人員放棄心評資格聲明書」寄回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新評業務承辦人。
1.請點選該心評人員異動欄位：
[image: ]

2.進入後點選正確異動原因，並按確定異動。

  (二)市內介聘-鑑定評估人員資料轉校作業：若該校鑑定評估人員已由市內介聘異動至他校，請業務承辦人進入系統將鑑定評估人員資料轉至他校。

1.請點選該心評人員市內介聘：
[image: ]


2.請選擇轉入學校之教育階段及學校名稱，並按確定存檔：
[image: ]

  如果操作錯誤，請致電心評承辦

二、鑑定評估人員能以個人帳號密碼（鑑定評估人員帳號密碼初始設定：帳號為身分證字號、密碼為心評工作證號）進入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心評系統/心評登錄/修改列印/修改，進行下列作業：

★修正鑑定評估人員基本資料：請於每學年初檢視並修正基本資料，特別是有異動的，請務必修正為新學校的電話和分機，以利聯繫相關業務事項。
1.若狀態為已審件，表示審件期間無法修改，若有修改需求，請聯繫承辦人。
[image: 心評系統]
[image: ]
2.上傳各頁籤等附件（如證書、核心工作項目佐證資料、心評工作證、證件照、相關專業研習紀錄等）：

[image: ]



3.若成功上傳則會顯示於上方各頁籤(黑字表示該頁箋已有檔案上傳，可瀏覽)。  
[image: ]

★備註：施測資格、心評工作證號、身分證字號及下次換證日期等皆由系統自動匯入，無法自行修改，請心評人員於換證時確實上傳相關培訓證書以利中心承辦人核對資料。若未到換證期間有新增培訓證書，請將證書上傳心評系統後寫信告知心評與測驗業務承辦人。
心評承辦人聯繫電話：07-2624900分機53；電子信箱：373764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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